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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急

浙 江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
浙财预〔2020〕2号

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

确保财政收支平稳运行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（宁波不发），省级各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

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

财政职能作用，支持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、阻击战，确保财政收

支平稳运行、完成全年目标任务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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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，紧扣省委“两确保三

争取”的目标和“两手都要硬、两战都要赢”的要求，优化制度

供给，强化政策保障，充分发挥财政的逆周期调节作用。进一步

强化政府过紧日子的思想，坚持“以收定支”，大力优化支出结

构，压减政府开支，盘活存量资金，通过“保、优、延、减、稳”，

全力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“六稳”工作大局，以财政收支的平稳

运行为决战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“保”重点。根据疫情防控的新形势、新要求，优化

集中财力办大事财政政策体系，全力保障医疗救治、卫生防疫、

医疗物资等重点支出，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，加大对稳企

业稳经济稳发展的支持力度。

（二）“优”结构。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根据疫情防控需要，

统筹安排各类财政专项资金，提高财政资金的精准性和绩效性。

除已明确的具体实施项目外，都要优先调整用于疫情防控相关的

政策和资金保障。

（三）“延”安排。对于受疫情影响，根据建设进度可以延

后安排的项目，相应延后资金安排，在相关财政政策不变的前提

下，统筹资金用于疫情防控等相关政策的落实。

（四）“减”开支。坚持政府过紧日子，在年初压减一般性

支出、日常公用支出和三公经费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压减公用支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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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部分非刚性、非重点项目支出，将有限的财力用在“刀刃上”。

（五）“稳”运行。综合考虑疫情影响等因素，合理确定2020

年财政收入预期目标，强化“以收定支”，落实稳企业稳经济稳

发展等各项扶持政策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，坚决守住“三保”底

线，确保财政收支平稳运行。

三、具体措施

（一）加强疫情防控政策和资金保障。强化省市县联动和部

门协同，完善清单式闭环管理机制，落细落实疫情防控和经济发

展各项财政扶持政策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对于疫情防控、救治

等所需的医疗卫生经费，除通过相关专项资金安排外，其它相关

经费也要给予重点保障。对于扶持企业等所需的资金，可通过相

关领域原有专项资金结构调整解决。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，加

大对防疫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企业的支持力度。

（二）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优化支

出结构，集中财力支持疫情防控和“六稳”等各项工作。对年初

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，除已明确具体实施项目外，都要优先调整

用于相关政策的资金保障。对于上级已下达的相关领域转移支付

资金，要根据上级部门新要求在用途上优先保障重点领域。部门

购买自身防控物资所需资金，原则上通过其部门预算解决。加大

本级财力、上级补助资金和社会捐赠资金的统筹力度，全力保障

疫情防控等重点支出。对于受疫情影响，按建设进度等情况延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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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的集中财力办大事财政政策资金，可调整用于省委、省政府

确定的防疫情稳企业等相关政策的落实。统筹安排年底前确实无

法支出的项目，按规定程序审批后，调整用于疫情防控等方面支

出。

（三）进一步压减政府开支。各地各部门要在年初预算一般

性支出压减不低于 10%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压减不低于 5%，三公

经费压减不低于 5%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压减政府开支，压减会议培

训、宣传活动、课题等一般性支出，严格“三公”经费管理，节

约的资金用于疫情防控、企业扶持等经费保障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“三保”支出主体责任。各地要切实履行“三

保”支出主体责任，全面落实国家和省级保障范围和标准的有关

规定，坚持“三保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，坚决兜牢“三

保”底线。基本民生支出要充分考虑本地区财政承受能力，坚持

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坚决防止脱离实际相互攀比、过度保障。

严格执行国家工资政策规定，严禁超过规定标准、范围发放津补

贴。加强地方预算收支管理，严格预算刚性，硬化预算执行约束，

切实防范县级“三保”支出风险。对预算安排不足、挪用预算资

金等导致“三保”资金不到位的市县，省财政将不予资金调度。

（五）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监管。建立健全疫情防控资金使用

管理的相关制度，明确经费列支渠道和相关预算调剂程序。进一

步加强库款管理，加大对疫情防控有关资金的库款保障力度，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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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财经委 。

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 2月 24日印发




